
壹、計畫目標

一、為推廣玻璃藝術與設計，鼓勵玻璃創作

及對玻璃材質、複合媒材等之運用，提

昇國內玻璃、藝術創作與設計應用之水

準。

    
二、藉由作品展出提升大眾對玻璃的認識及

鑑賞，促進玻璃設計藝術及玻璃媒材設

計應用之發展。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二、承辦單位

三、協辦單位

參、參加辦法

一、作品：以玻璃為主要元素，主題不拘；

作品需為完整呈現之實際創作。

二、類別：分三類組。

1. 第一類組：單一媒材類

完全以玻璃為材料所設計、製作之藝

術創作。

2. 第二類組：複合媒材類

以玻璃為主，其他材料為輔所設計、

製作之藝術創作。

3. 第三類組：設計應用類

應用玻璃或以玻璃為主，其他材料為

輔進行設計具有前瞻性、實用性的工

業設計產品或文創產品。

三、參加對象：不限國籍，對玻璃藝術創作

有興趣之個人；團體或單位參賽請推派

一名代表進行報名。

四、參加件數：第一至三類個別參賽者至多

報名 6 件作品，惟每類每項限報 1 件作

品，並依參賽組別個別填寫作品說明表

( 附件三 )。

五、參加方式：分為二階段徵選。

   初選 ( 收件期間即日起至 111/6/17)

以作品照片與設計圖稿評選出初選入

圍作品。

   決選 ( 收件期間 111/7/21 ～ 111/7/22)

由專業評審團分類組以作品原件評選

出得獎作品。

竹塹玻璃協會

風城藝術玻璃作家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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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送件方式

1. 初選作品圖照收件

(1) 即日起至 6月 17日 (五 )17:00 止，

以電子郵件或信件寄送：比賽簡章

檢查表 ( 附件一 )、基本資料 ( 附

件二 )、作品說明 ( 附件三 )、初選

作品照片或設計圖稿（附件 3-1），

逾時恕不受理。

初選以照片為準，亦可繳交設計圖

稿作為輔助；參選者照片需以專業

水準拍攝照片，照片與圖稿請務必

清晰。

(2) 作品照片規範

A. 繳交完整作品全貌照片 8 × 10 吋

(203 × 254 mm) 正 面 照 1 張，

並依角度或精細度之不同，再拍

攝 2 張照片，照片正面不可簽名

或置上任何標籤、LOGO，照片背

面右上角黏貼初選作品標籤 ( 附

件 3-2)。每件作品共繳交 3 張 

照片。

B. 電 子 檔 以 300dpi 以 上 之 全 彩 

jpeg 檔繳交。

(3) 設計圖稿規範

A. 繪圖方式與紙張種類不限，手

工、電腦繪圖皆可，繪製三視圖

尤佳。

B. 所有實際設計圖稿僅繪製於同

一張 A4 紙，正面不可簽名或置

上 任 何 標 籤、LOGO， 於 畫 卡 紙

板背面右上角黏貼初選作品標籤 

( 附件 3-2)。

C. 電 子 檔 以 300dpi 以 上 之 全 彩 

jpeg 檔繳交。

(4) 收件資訊

收件地點：新竹市玻璃工藝博物館

收件地址：30068 新竹市東區東大路

一段 2 號

聯絡電話：03-5626091 轉 65 涂小姐

金 玻 獎 徵 件 小 組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hsinchuglass2022@gmail.com

( 電子郵件主旨請註明「2022 新竹市

金玻獎｜姓名｜作品名稱」)

2. 決選原件收件

(1 )  1 1 1 年 7 月 2 1 日 ( 四 ) 至 

7 月 22 日 ( 五 ) 止， 每 日 11:00 起

至 17:00 止。親自繳交實體作品與決

選作品標籤（附件 3-3）至收件單位，

逾時恕不受理。決選作品內外請自行

處理防震保護，外裝請以便利儲藏運

輸之包裝外殼（例：錦盒、木盒）。

(2) 收件資訊

收件地點：風 livehouse

收件地址：30068 新竹市東區東大路

一段 1 號

聯絡電話：03-5626091 轉 65 涂小姐

七、責任：承辦單位對徵選作品負保管之責，

惟遇人力不可抗拒情事，或作品材質脆

弱、徐冷不良、作品本身結構及裝置不

良、裝箱作品未標示開箱圖示，導致作

品裝卸遭受損害者，承辦單位不負賠償

之責。

八、保險：參賽作品保險期限自作品收件起

至退件截止日止，保額最高賠償金每件作

品均以新台幣貳萬元整計；各類作品經

決審獲入選以上獎項者，每件作品保額

均以新台幣伍萬元計；惟得獎獎金超出

新台幣伍萬元者，以實際獎金金額投保。



九、 獎項及獎勵：為鼓勵新生代參加金玻

獎，特別增設「新秀獎」，不分類組，

年齡限制於 35 歲以下，透過專業評審團

評分，發掘更多潛力設計新秀，看見新

生代的無限創意及可能。

十、頒獎時間：另定，將個別通知得獎者。

十一、評審事宜

1. 由承辦單位邀請有關玻璃設計、美

學、藝術與玻璃專業等工藝專家、學者

擔任評審委員。

2. 本活動將擇期辦理初選、決選等評

分事宜。

3. 評審標準

第一、二類

整體美感（25％）
造型整體美感、作品完整度、質感表現

媒材運用（25％）
包括材質運用的創新、巧妙與搭配度  

技術應用（25％）
包含技巧難度及特殊性

主題詮釋（25％）
包含設計理念的原創概念與連結度

第三類

整體美感（20%）
造型整體美感、作品完整度、質感表現

功能應用（20%）
媒材應用、使用目的功能、便利及耐用性

創新創意（20%）
是否跳脫框架或具前瞻性的創新概念元素

市場價值（20%）
定位、目標族群、影響層面等

主題詮釋（20％）
包含設計理念的原創概念與連結度



十二、決選作品退件事宜：決選評審未得獎

之作品，承辦單位以信件或電話通知作

者領回，通知後未於規定時間內領回者，

承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作者不得提出

異議。得獎之作品暫由承辦單位保管，

展覽結束後兩日內領回。

十三、辦理時程

十四、注意事項：

1. 作品如發現有抄襲或該作品曾在國

內外其他公開展覽得獎，取消其參賽資

格並追回獎項及獎金。

2. 得獎作品之獎金應依所得稅法辦理

扣繳事宜。

3. 作品自入館完成登記手續起，至領

回期間，由承辦單位負責保險，然遇不

可預防之災害損壞或遺失，承辦單位不

負任何賠償責任。

4. 作品評審結果，於得獎名單公佈後

另以電子信件或電話通知。

5. 承辦單位對得獎作品擁有作品著作

使用權，包含再製、展覽、攝影、出版、

宣傳及出版品販售之權利。

6. 凡送件參賽者，於同意書 ( 附件五 ) 

上簽名蓋章後，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

項規定。

7. 作品由參賽者自行判斷參加類別，

倘有爭議時，由評審委員認定，作者不

得異議。

8.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及比賽最新訊

息，隨時公佈於新竹市文化局網站或洽

詢電話 03-5626091。

即日起

6/17(五)
(6/17 收件至 17 點止 )

6/27(一)

7/21(四)

7/22(五)

7/28(四 )

7/29(五)

7/30(六 )


